滦州市2026年度

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房地产调控政策，优化土地要素配置，培育发展新动力，支持稳增长、调结构、促发展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根据自然资源部《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（试行）》以及《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2025年度国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报工作的通知》（【2025】24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经济发展状况、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盘活利用、土地储备、建设用地审批等情况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，严格执行国家土地供应和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规定，坚持统筹兼顾、优化结构、供需平衡、有保有控的原则，合理调配各类用地指标，全力保障年度建设项目用地需求，促进节约集约高效用地，确保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。

1、保障重点产业项目用地供应。工业项目建设用地集中安排在经济开发区，加快对利丰铸造、东三赢项目、中首特钢工业项目、东钢金属板材无取向硅钢项目、东海特钢项目、正华清洁油、唐山冀东乐业铁路综合物流中心等重点项目的供地进度。保障民生、基础设施用地需求及重要交通运输用地供应，确保滦州市殡仪馆附属设施项目、2025年滦州市城区供排水基础设施配套工程、滦州市三双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、日月潭道东延工程、迁曹高速公路等项目顺利实施。

2、严格按照“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”要求，根据市场需求和房地产调控要求，合理确定住房用地供应规模。住房用地供应总量不超过前五年供地平均水平，优先保障棚户区改造项目用地。

二、计划指标

1、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

2026年度我市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总量为415.302936公顷（约6229.54亩）。

2、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

2026年计划供应土地415.302936公顷，其中工矿仓储用地153.468976公顷，占36.95%；住宅用地18.39979公顷，占4.43%；商服用地1.671161公顷，占0.40%；交通运输用地239.076109公顷，占57.57%；特殊用地2.6869公顷，占0.65%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1、提前介入，超前谋划。对供应计划中各类项目用地供应工作提前做好安排，组织相关资料，合理安排时间，确保及时高效供地。

2、规范运作，依法供地。严格落实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出让制度，坚持信息公开，网上监管，规范出让程序，努力提高土地出让收益。

3、协调联动，确保实效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积极与发改、生态环境、人防、财政、住建、行政审批等部门加强联系，取得支持配合，结合各自职能就供地环节中涉及的各项工作认真研究谋划，相互配合，齐心协力，共同确保项目建设用地需求。

附：滦州市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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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滦州市
	415.302936
	71.924994 
	343.377942 
	1.671161 
	153.468976 
	18.399790 
	0 
	0
	239.07
	0.000000 
	2.686900 


